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福建

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州发展”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保荐机构，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漳州发展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相关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德邦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漳州发展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交

谈，查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的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

相关协议和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

等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诏发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诏发置业”）拟与福建

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漳龙建投”）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

同价款为 230,700,883.27 元。 

鉴于漳龙建投为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漳龙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上述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漳州市芗城区南昌路 8 号华联商厦办公楼第九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江春埔 



注册资本：50,000.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600735692976G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地基与基

础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土石方

工程、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工程的投资、建设、经营与

管理；对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教育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的投资及管理；

建设工程的承包、设计、施工、咨询、试验检测；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机械

设备租赁；土地前期开发整理；房地产开发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许可的，均可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6 年 09 月 30 日，漳龙建投未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1,175,252.81 万元，

净资产为 502,057.22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47,376.29 万元，净利润 11,452.60 万元。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合同双方 

发包人：漳州诏发置业有限公司 

承包人：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 

2、工程名称：漳发•尚水名都（二期）工程施工 

3、工程地点：诏安县南诏镇梅峰村江滨新区东侧 C02 地块。 

4、工程内容： 4#、5#、6#、7#、8#、9#楼（含裙楼）土建及水电安装工程

等。 

5、工程承包范围：漳发•尚水名都（二期）工程施工，具体为 4#、5#、6#、

7#、8#、9#楼（含裙楼）单体建筑安装工程（含土建、水电安装工程、室内外装

修及消防工程等）的施工。 

6、工程总日历天数：510 日历天。 

7、质量标准：达到国家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合格标准。 



8、工程合同价款：230,700,883.27 元，中标优惠率为 9%。其中： 

（1）安全文明施工费：4,652,705.75 元； 

（2）暂列金额：15,061,266.73 元。 

9、合同价格形式：固定单价加风险包干合同方式，风险包干费已计入工程

投标报价中。 

10、工程进度款支付 

（1）4#、5#、6#、7#、8#、9#楼（含裙楼）各单体上部建筑主体结构均施

工至五层、十层、十五层、二十层及屋面层时，发包人分别支付合同总价的 8.4%； 

（2）4#、5#、6#、7#、8#、9#楼（含裙楼）各单体砌筑工程分别施工至十

三层及全部完成时，发包人分别支付该单体工程造价的 2.4%； 

（3）4#、5#、6#、7#、8#、9#楼（含裙楼）各单体内墙面粉刷分别施工完

成十三层及全部内墙粉刷完成（含天棚腻子、内墙涂料、门窗、栏杆、楼地面、

屋面工程；水电、通风、消防等管线）时，发包人分别支付该单体工程造价的

12.9%； 

（4）4#、5#、6#、7#、8#、9#楼（含裙楼）各单体外墙面粉刷分别施工完

成十三层及全部外墙外架落架完成时，发包人分别支付该单体工程造价的 2.0%； 

（5）4#、5#、6#、7#、8#、9#楼（含裙楼）各单体外墙面面层装修完成时，

分别支付该单体工程造价的 3.4%； 

（6）所有单幢工程全部通过竣工验收，承包人将各单幢工程全部移交发包

人且所有钥匙交给发包人后（同时承包人场内必须清理到不影响下一道工序或总

体施工），发包人付至合同总价 85%； 

（7）承包人提交全部单体完整的竣工备案相关资料并移交城建档案馆备案

取得相关证明，工程竣工决算完毕后付至结算总价的 95%； 

（8）预留工程结算总价的 5%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满

两年后无息退还保修金。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以邀请招标方式确定价格，定价公允、合理。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7 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漳州诏

发置业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董事会在审议该议

案时，公司关联董事林奋勉先生回避表决，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已

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我们就全资子公司漳州诏发置业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进行审核，公司事先已向我们提供了该议案

的相关材料，并获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全资

子公司漳州诏发置业有限公司与关联方福建漳龙建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属双方正常经营的需要，定价以邀请招标价格为依据，公允合理。

会议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的规定，且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该关

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经有权审批机构审核批准。 

七、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基于子公司诏发置业正常业务经营活动的需要，有利于诏发置

业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受到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公司的

主要业务亦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公平合理、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的确

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

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熊炎辉             余庆生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0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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